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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ST 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1-122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

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

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641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

函》”）。《监管工作函》的全文内容及回复如下：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9 日，公司、罗永斌和杨军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第四次补 

充协议》，业绩补偿方罗永斌和杨军须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前履行剩余业绩 

承诺补偿。今日，你公司披露业绩补偿方未能按期履行剩余业绩承诺的公告，

业绩补偿方罗永斌和杨军无法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共计 16.22 亿元。经事后

审核，鉴于该事项对公司和投资者影响重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现对你公司提出如下工作要求。一、你公司应当向业绩补偿方核实业

绩承诺补偿款无法按期支付的具体原因，说明业绩补偿方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

以及相应采取的解决措施；你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相关方应结合实际情况，分

析说明前期业绩补偿承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答：公司于 2021年 6月 21日发布公告（编号：临-2021-074）披露：收到业绩

承诺方罗永斌先生和杨军先生对公司发出的《履行补偿义务督促函》的回函，

罗永斌先生和杨军先生称:“来函收悉，很遗憾因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原

因，双方未能达成合作目标，我方会就贵司提及实际应补偿金额进行计算和核

实，并会尽快进行确认及相应资产的处置筹措。”鉴于上述情况，公司管理层

及董事会秉承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积极应对，目前进展情况

如下: 

（一）关于补偿方目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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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与罗永斌方就业绩补偿事项进行多次沟通，但罗永斌方目前尚未提供

可执行的可行性方案。限于无法掌握相关情况，且受制对罗永斌方国内资产情

况不明，公司暂无法采取相关保全措施； 

2） 杨军先生为业绩补偿义务共同承诺方，且为商赢环球实际控制人，公司采

取多次发函及其他沟通方式要求其履行承诺，截止目前未履行相应补偿义务也

无法提供可行性方案。经公司核查，杨军先生及其控制的关联公司资信情况不

佳。此前提供的资产清单中相关房产已经处于抵押状态和查封状态，同时杨军

先生控制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已被司法拍卖、强制被动减持等资信状况恶化情

形。目前杨军先生及其控制的关联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破产重整，化解风险处

置。 

 

（二）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于前期业绩补偿承诺不构成虚假陈述，没有对投资

者造成误导的情形。 

1） 公司董事会在资产收购期间已合理谨慎客观地披露了盈利预测信息，并且

充分提示了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先后共出具了两份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第二份审核报告反证了第一份审核报告的客观性及合理性。

2014年 12月 31日，在环球星光编制的审核报告的基础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经过审核后，向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环球”）出具了《环

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4年度及 2015 年度》

（信会师核字[2014]第 141326号），载明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环球星光”）2014 年度及 2015年度预计实现合并净利润分别为 11,991.26

万元和 18,200.89万元，2014年度及 2015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 11,991.26万元和 18,200.89万元。6个月后，即 2015年 6月 30 日，在环

球星光编制的审核报告基础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经审核后，向商赢环球出具

了《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5年度及 2016

年度》（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758号）。根据该第二份审核报告，环球星光

在 2014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2,279.36 万元，已超过 2014 年度预

计实现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11,991.26 万元）。故第二份审核报告反证了

第一份审核报告的客观性。商赢环球对环球星光的盈利预测系基于当时环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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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经营状况及市场情况并结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两份合并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作出的，该盈利预测是合理、谨慎、客观的。 

2） 商赢环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预案二次修订稿中进行了充

分的风险提示，且明确告知本次非公开发行存在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无法实现

的风险。风险提示，一方面就是明确广大投资者告知业绩预测存在着不确定性

和不准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提示广大投资者，避免了误导投资者的情

形的发生。 

3） 商赢环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2014年 10月，商赢环球作出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以下简称“预案”），预案第五节系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

的讨论与分析，在第五节第六条详细说明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商赢环球

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交易风险（包括交易无法达成以及相关审批风险、环球星

光的盈利预测风险、人才流失风险、对外扩张风险、经营的地域风险、未来公

司海外经营盈利分红汇回国内的法律、政策变化风险）、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

司的经营风险（包括此次收购整合风险、未来经营管理风险）及股市风险进行

了充分提示。商赢环球董事会在预案中已明确告知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无法实

现的风险：“本次收购标的环球星光的实际控制人罗永斌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杨军对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是基于合理的基础和假设前提，以及将本次除收购

股权外的部分募集资金对其进行增资的情况下。但如本次募集资金对环球星光

增资不达预期、或公司与环球星光业务整合在短期内难以完成从而导致协同效

应短期内难以实现、或公司未来与环球星光核心管理层的合作出现矛盾等不利

情况，将对环球星光盈利预测实现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4） 商赢环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也进行了充分的

风险提示 

2015年 12月，商赢环球作出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二次修订稿”），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

商赢环球董事会进行了更详尽的风险说明。商赢环球在预案二次修订稿重要提

示第 11点已明确提示：“罗永斌、杨军关于环球星光未来的业绩承诺是基于环

球星光现有资产经营情况、对外横向收购战略及其拥有的基础整合配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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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专业国际化管理层团队、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人才储备等），结合本

次部分募集资金对其增资，通过自有品牌的进一步推广和对外收购整合战略基

础上，且以收购完成交割之日起连续 12个月、第 13个月-24个月、第 25月-

36个月进行的估算。环球星光的 2015年度的盈利预测是基于其现有订单的收

入、净利润进行测算，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环球星光 2015年度收入预测为 224,140.93万元、净利润预

测为 18,416.66万元。因两者之间的期间、前提假设不同，故最终结果存在较

大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差异。”预案二次修订稿第五节系董事会关于本

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在第五节第八条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进

行了详细说明。商赢环球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交易风险（包括交易无法达成以

及相关审批风险、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环球星光的人才流失

风险、环球星光的对外扩张风险、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服装零售渠道风险、

服装市场潮流变化风险环球星光经营的地域风险、未来公司海外经营盈利分红

汇回国内的税收情况及法律、政策变化风险及外汇风险）、上市公司现有资产

的经营风险（包括收入下降及退市风险、诉讼风险、资金压力的风险、非经常

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较大的风险、采矿权续展的风险）及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

司的经营风险（包括此次收购整合风险、未来经营管理风险及股市风险）进行

了详细提示。 

商赢环球董事会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已明确告知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或有无法

实现的风险：“本次收购标的环球星光的实际控制人罗永斌、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杨军共同向本公司作出的业绩承诺是基于环球星光现有资产经营情况、对外

横向收购战略及其拥有的基础整合配套平台（包括专业国际化管理层团队、供

应链管理、研发设计人才储备等），结合本次部分募集资金对其增资补充运营

资金情况，通过自有品牌的进一步推广和对外收购整合战略基础上，且以收购

完成交割之日起连续 12个月、第 13个月-24 个月、第 25月-36个月进行的估

算。如果环球星光出现现有资产业绩增长难以达到预期、或本次募集资金对环

球星光增资不达预期、或环球星光的业务和平台整合在短期内难以完成、环球

星光对外收购在短期内难以及时完成或对外收购后难以达到预计效果等情况，

将导致上述业绩承诺无法全部实现。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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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事会在披露预案时已经充分进行了风险提示，一方面就是明确广

大投资者告知业绩预测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准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提

示广大投资者，避免了误导投资者的情形的发生。因此，董事会对前期业绩承

诺预测不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二、你公司应当说明自获悉业绩补偿方无法按期支付补偿款以来已采取或拟 

采取的追偿或保全措施，明确后续相关工作安排。 

答：公司确认业绩补偿方（罗永斌方、杨军先生）未能按期履行剩余业绩承

诺、构成违约事实后，当即成立追偿工作小组并由董事长担任组长。公司将在

严肃与罗永斌、杨军先生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通过包括诉讼在内的法律手段来

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全体董监高必将勤勉尽责，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

项，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 

中国证监会宁夏证监局也已于 2021年 7月 28日下达《关于对罗永斌、杨军采

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郑重提醒罗永斌和杨军两人严格按照

相关协议积极履行承诺，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整改并提交书面

整改报告。 

 

公司将认真落实《监管工作函》的相关工作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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